
盐池县林业和草原局林下经济补助资金项目
申报指南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

加快推进山林权改革，促进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依据《自治区

林业和草原局 党委金融办 发展改革委 科学技术厅 财政厅 自

然资源厅 水利厅 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关于推进林下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宁林发〔2026〕4号）等文件

精神，结合盐池县实际，制定本申报指南。

一、项目申报主体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林业企业、农民林业专业合作社、家庭

林场、国有林场及从事林下经济发展的个体种植户、养殖户等。

二、申报条件

（一）申报主体在本县范围内，从事林下经济产业发展的相

关单位和个人。

（二）同一申报主体（含同一法人代表）只可申报一个项目，

多头申报的不予受理。

（三）申报主体产权明晰，生产经营管理制度健全，财务状

况良好，无不良诚信记录。

（四）项目建设用地合法合规，不得涉及基本农田、自然保

护地核心区和缓冲区，项目实施过程中不得发生毁坏林木、破坏

森林生态资源和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三、支持重点及补助标准



（一）林下种植。利用苹果、红枣、红梅杏等林地、园地的

林下空间资源，集中连片建设 50亩以上，种植蒲公英、黄花菜、

苣荬菜等，每亩一次性补助 100元，最高补助 10万元。

（二）林下养殖。根据林地空间生态承载力，支持发展林禽、

林蜂等养殖业。林下养殖鸡、鸭、鹅等禽类年出栏量 500只以上

的，每只一次性补助 3元，最高补助 30万元。林下养蜂规模在

30箱以上的，每箱一次性补助 100元。

（三）林下种养示范基地建设。对新认定的国家现代农（林）

企业全产业链标准示范基地，一次性奖补 100万元。对新认定的

国家、自治区林下经济示范基地，一次性分别奖励 20万元、10

万元。

（四）林下产品采集加工。对新认定以经营加工林下经济产

品为主的林业产业化国家和自治区农（林）重点龙头企业，一次

性分别奖励 50万元、10万元。对新认定的自治区四星级绿色林

产（食）品加工企业一次性奖励 50万元。对规模化经营，加工

林下食品类产值 50万元以上的经营主体，按产值给予 5%补贴；

对加工柠条、沙柳、果树等枝条的经营主体，按年加工量 500吨

以上的，每吨补助 100元。以上两类林产品加工最高补贴 100万

元。

（五）森林景观利用。利用林地新发展森林旅游、森林康养

等绿色林下产业，面积在 100亩以上、投资额度在 500万元以上

的经营主体，按投资额度给予一次性 5%的补贴，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对新评定的国家森林康养（养生）基地，一次性补贴 10



万元至 20万元；对新认定的自治区森林村庄、森林人家经营管

理主体，一次性分别奖励 10万元、3万元。

（六）林下经济品牌培育。对新制订的林下经济种养殖、产

品加工等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

对新制订地方标准或团体标准一次性奖励 3万元。对自治区认定

的企业品牌、产品品牌，一次性分别奖补 10 万元、5 万元。对

新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一次性奖励 50 万元。对新获得农

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国家森林生态标志产品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对获得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认证的一次性奖励 2万元。

四、项目管理要求及验收

（一）项目申报及备案

1.组织申报及公示。由各乡（镇）组织本辖区内经营主体和

个人按照自愿原则申报，并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进行初

审。审核通过后，以正式文件推荐报送至县林业和草原局。县林

业和草原局对申报材料进行复审，对审核通过的补助项目，在县

政府门户网站及相关乡（镇）、村组公示，公示期 7 天。公示

期满无异议的，由我局将拟补助项目的作业设计、绩效目标和资

金补助计划等汇总后报市林业和草原局审定。审定的项目由县林

业和草原局与项目申报主体签订项目合同书，并报上级部门备案。

2.申报项目名称及基本要求：

（1）申报林下种植需提供以下佐证材料：林下经济补助资

金项目申报表、作业设计；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个人提供身份证复印件；盐池县自然资源局出具的土地性质证明



资料（租赁他人林地的，附租地合同、租金支付相关凭证）；购

销合同（购买种苗、肥料、工具等）、发票、支付凭证；进出库

记录、用工情况；生产记录（记录种植时间、地点、施肥等情况）

及照片；项目建设地点 1:10000地形图；项目实施前后照片；经

营主体在申报前连续 3年均正常生产经营，信誉良好，无重大安

全生产事故、重大负面影响或者违规违法行为；承诺书、信用中

国报告，无欠税证明等。

（2）申报林下养殖需提供以下材料：林下经济补助资金项

目申报表、作业设计；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个

人提供身份证复印件；盐池县自然资源局出具的土地性质证明资

料（租赁他人林地的，附租地合同、租金支付相关凭证）；购销

合同（购买养殖物、药品等）、发票、支付凭证；用工情况；生

产记录及照片、进出库记录；《商标注册证》《免疫档案》《养

殖档案》《动物检疫合格证》；经营主体在申报前连续 3年均正

常生产经营，信誉良好，无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重大负面影响或

者违规违法行为；承诺书、信用中国报告，无欠税证明等。

（3）申报林下产品采集加工提供以下材料：林下经济补助

资金项目申报表、作业设计；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身份证复印

件、个人提供身份证复印件；购销合同、发票、支付凭证、生

产记录、进出库记录及照片；生产经营用地手续齐全（以有效

的林地租赁合同或林权证等为依据）；承担项目能力的相关证

明材料（场地、设备、技术等生产经营条件，人员技术力量，

自我筹资能力等）；经营主体在申报前连续 3年均正常生产经



营，信誉良好，无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重大负面影响或者违规违

法行为；承诺书、信用中国报告，无欠税证明等。

3.不予受理情况

申报主体存在以下情形的，不予受理：

（1）申报材料不齐全、不符合要求，或申报主体、项目

条件不满足本指南规定的；

（2）未经过乡（镇）推荐或逾期申报的。

4.申报时间

具体申报截止时间以各乡（镇）通知为准。

（二）项目管理

1.跟踪管理。县林业和草原局要强化项目管理的主体责任，

加强项目跟踪管理，督促各项目申报主体按期完成绩效目标。

2.申请验收。项目实施主体在合同约定时限内完成全部建设

任务后，应及时向县林业和草原局提出书面验收申请，申请截止

日期为每年的 10月 30日。

3.组织验收。县林业和草原局会同有关乡（镇）开展林下经

济财政扶持资金项目验收工作。

五、其他事项

（一）各申报主体应确保申报材料真实、准确、完整。对弄

虚作假骗取资金的，一经查实，立即取消申报资格，三年内不得

申报任何林业项目，并依法追回已拨付的补助资金，情节严重者

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二）项目实施过程中，要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政

策，保护好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不得破坏林地和林木资源。

（三）县林业和草原局加强对项目申报、实施和资金使用的

全过程监督管理，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和资金安全有效使用。


